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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4 日，郑许市域铁路魏武大道
段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挥汗如雨。
许昌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张桂平带队至现场，了解项目建设中
的难点，并就如何提供更好的法律服
务向项目负责人征求意见和建议。该
检察院希望以这种方式，筑起检企沟
通的“高速路”，共同跑出项目建设的

“快速度”。
近年来，我市检察机关牢固树立

“服务大局首先要服务发展、服务发
展重点要服务企业”理念，以市委、
市政府部署开展的“四个一百”专项
行动为载体，精准对接民营企业的司
法需求，不断建立健全制度机制，坚
持“依法平等保护”，注重服务质量
效果，打造优质“检察产品”，为民
营企业健康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治
保障。

围绕制度机制搭平台

平煤隆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
河南省高新技术企业，位于襄城县产
业集聚区。今年 2 月 28 日上午，张桂
平到该公司走访座谈，了解企业所需
所求，叮嘱检察干警在企业遇到困难
时“第一时间”出现，“第一时间”
帮助解决。

平 煤 隆 基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有我市检察机关建立的一个法律服
务 联 系 点 。 2017 年 以 来 ， 我 市 检 察
机关先后在市委、市政府确立的首
批 10 家转型升级示范企业建立了法

律 服 务 联 系 点 。 依 托 这 些 联 系 点 ，
我市检察机关坚持为民营企业提供

“一对一”法律服务。有了这些联系
点 ， 企 业 获 取 法 律 服 务 更 加 便 捷 。
遇到法律和政策等方面的问题，他
们只要打个电话或发条微信，就可
以直接向检察干警咨询。

“ 服 务 企 业 发 展 ，对 检 察 机 关 而
言，不是简单的口号。我们必须坚持
服务企业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找
准 结 合 点 和 着 力 点 ，搭 建 好 服 务 平
台。”张桂平说。

2018 年 5 月，许昌市人民检察院
召开由市发改委、市工商联等行业主
管部门和 19 家民营企业参加的专题
座谈研讨会，面对面问需问计。在此
基础上，该检察院研究制定服务民营
企业转型升级发展的“十条意见”，
细 化 完 善 服 务 非 公 企 业 “ 七 项 制
度 ”， 围 绕 精 准 服 务 推 出 “ 十 条 措
施”，为更好地护航民营企业发展提
供了司法遵循。

检察长分包联系服务企业、“三个
不轻易”（不轻易采取强制措施、不轻
易查封扣押企业财物、不轻易发布涉
企案件信息）、常态化送法进企业……
一项又一项具体举措，彰显着“许昌检
察”在助力民营企业发展中的新担当。

围绕精准服务做文章

5 月 17 日，许昌市人民检察院党
组副书记、副检察长海德民一行再次
到河南世纪通讯设备有限公司走访调

研。该公司主营通信塔、电力架线塔
等产品的生产、销售、维护业务，有职
工 300 余人。由于种种原因，该公司目
前正准备走破产重整之路。

服 务 企 业 发 展 ，重 在 精 准 有 效 。
为对企业的司法需求“了如指掌”，许
昌市人民检察院制订了《开展民企大
走访活动工作方案》。按照方案要求，
海德民负责走访河南世纪通讯设备有
限公司。他持续关注该公司的生产经
营情况，多次就具体问题给出解决意
见，鼓励该公司发挥技术、思路上的优
势，把握好 5G 技术给企业发展带来的
机遇，实现自救。

“ 检 察 机 关 对 我 们 持 续 进 行 帮
扶，坚定了我们重振旗鼓的信心。”
说起检察干警提供的服务，河南世纪
通讯设备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月季非常
满意。

据许昌市人民检察院研究室主任
杨凯介绍，我市两级人民检察院认真
落实班子成员分包联系企业制度，由
班子成员带队深入民营企业走访调
研。他们把走访调研的重点放在 100
家化解担保链风险企业和中小微企
业、困难企业、涉案涉诉企业“三类
企业”上，既充分了解企业的经营现
状和困难需求，又围绕服务征求意见
和建议。

截至目前，全市两级人民检察院
检察干警共走访民营企业 108 家，收
集各类意见和建议 72 条，解决问题
21个。

围绕质量效果下功夫

襄城县颍阳镇有一家建筑材料公
司。从 2017 年 2 月开始，齐某等人不
断向有关部门投诉，说该公司生产噪
声过大。有关部门多次实地检测，但
均未检测出超标。迫于无奈，该公司

向 齐 某 等 人 支 付 5 万 元 “ 损 失 费 ”，
齐某等人答应不再举报。可是，没过
多久，齐某等人又开始举报。这一
次，该公司选择了报警，齐某等人很
快被抓获。

案 件 进 入 公 诉 环 节 。 襄 城 县 人
民检察院检察干警连续一周于企业
生 产 时 在 企 业 周 边 利 用 仪 器 测 量 ，
并走访群众，证明企业生产是符合
环保标准的。最终，经该检察院依
法 提 起 公 诉 ， 齐 某 等 3 人 因 敲 诈 勒
索罪被判处有期徒刑。案件办理结
束，检察干警的服务没有停止。他
们借着襄城县颍阳镇人民政府开会
之机，到现场释法说理，合法合理
地为该公司正名，告诫群众莫以身
试法。

“近年来，我市检察机关聚焦法律
监督主责主业，坚持以司法办案为中
心，不断提升服务质效，全力营造健康
的法治环境、营商环境，让企业发展有
动力、有活力。”杨凯说。

据 介 绍 ， 我 市 两 级 人 民 检 察 院
均成立涉企案件检察组，探索建立
涉企案件专业化一体化办理、逐案
报备审查、案件风险评估效果评价
等机制，并协调公安、法院开通了
涉企案件办理“绿色通道”。同时，
我市检察机关还积极开展涉企犯罪
案件和企业申请监督案件“两类案
件”集中排查工作及涉企犯罪专项
打击和涉企民商纠纷审判执行专项
监 督 “ 两 个 专 项 活 动 ”。 2018 年 以
来，我市检察机关依法起诉侵害企
业合法权益犯罪嫌疑人 73 人，办理
企业申请监督案件 24 起。

“民营企业有需求，检察机关有作
为。我市检察机关将以企业认可、满
意为最终检验标准，持续提升服务水
平，努力为全市经济社会健康发展贡
献更多检察力量。”张桂平表示。

服务企业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许昌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工作侧记

本报记者 董全磊 通讯员 刘红星

很 多 驾 驶 人 都 知 道 ， 通 常 情 况
下，发生追尾交通事故，后车驾驶人
要承担全部责任。然而，事情总有例
外。

昨日，记者从许昌市公安局交通
管理支队了解到，禹州市公安局交通
管理大队民警近日处理了一起追尾交
通事故。在这起事故中，前车驾驶人
不仅被处罚，而且要承担赔偿责任。
究其原因，都是因为他酒后驾驶。

事情发生在 7 月 16 日。当日 23 时
许，一名驾驶人打电话报警，说在禹州
市药城路上，其驾驶车辆追尾了一辆
小型汽车，但被追尾车辆驾驶人没有
停车追责，反而驾车逃离。

被追尾了为什么要逃？难道被追
尾车辆上存放有什么违禁物品？接到
报警后，禹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民警迅速出警。途中，执勤民警了解
到，被追尾车辆已在禹州市华夏大道

与颍川路交叉口被拦停。
时间不长，执勤民警见到了两名

驾 驶 人 。 经 查 ， 报 警 的 驾 驶 人 系 刘
某，被追尾车辆的驾驶人系石某。当
晚，石某在夜市摊点吃饭时喝了一瓶
啤 酒 。 酒 足 饭 饱 后 ， 其 驾 车 回 家 休
息，在药城路上由北向南行驶时，为
避让行人，紧急停了一次车，没想到
被后方刘某驾驶的车辆追尾。事故发
生后，石某心想自己喝了酒，一旦报
警，可能会因酒后驾驶被处罚，所以
不打算追究后方车辆驾驶人刘某的责
任。他没有想到，刘某会不依不饶，
甚至报警。

执 勤 民 警 对 石 某 进 行 了 酒 精 检
测。结果显示，其血液中酒精含量为
67.892mg/100ml，系 酒 后 驾 驶 。 依 据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
禹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依法对石
某罚款 1000 元，将其驾驶证记 12 分并

暂扣 6个月。
在这起追尾交通事故中，石某和

刘某谁的责任更大？禹州市公安局交
通管理大队城市一中队民警杨辉朴告
诉记者，在追尾交通事故中，如果前
车驾驶人没有违规，那么，后车驾驶
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如果前车驾
驶人违规了，那么，他应当承担部分
责任。

据杨辉朴介绍，2018 年 5 月 1 日
起施行的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
定》（公安部令第 146 号） 第 60 条规
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
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
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
定当事人的责任。（一） 因一方当事
人的过错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承担
全部责任；（二） 因两方或者两方以
上 当 事 人 的 过 错 发 生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的，根据其行为对事故发生的作用以

及过错的严重程度，分别承担主要责
任、同等责任和次要责任；（三） 各
方均无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过错，属
于交通意外事故的，各方均无责任。
一 方 当 事 人 故 意 造 成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的，他方无责任。”

依据上述规定，石某酒后驾驶，
应 承 担 一 定 的 责 任 。 若 他 是 醉 酒 驾
驶，他要承担更大的责任。最终，在
石某、刘某均愿意调解的情况下，经
执 勤 民 警 主 持 ， 石 某 同 意 赔 偿 刘 某
6000 元。

车被追尾了，自己不仅要接受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处罚，而且要
向后车驾驶人赔偿，同时还要自己承
担修车费用。面对这样的结果，石某
后悔不已。在此，杨辉朴提醒广大驾
驶 人 ，牢 记“ 开 车 不 喝 酒 ，喝 酒 不 开
车”，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文明行
车，安全驾驶。

被追尾却要赔偿追尾方？都是喝酒惹的祸！
本报记者 董全磊 通讯员 刘强

炎炎夏日，趁孩子放假外出游
玩的人增多，交通事故易发、多
发。为增强广大群众的文明交通
意识，8 月 1 日，许昌市公安局交
通管理支队第五执勤大队民警走
进许昌汽车西站，向乘客发放宣传
彩页，给乘客讲解安全出行常识，
提醒群众出行时自觉摒弃闯红灯
等交通陋习。

董全磊 摄

7月 31日上午，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行政庭法官到禹州市森林公安局
开展“送法进机关”活动。法官和民警围绕依法行政这一主题，就如何避免办案
瑕疵、如何最大限度地实现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如何实现执法效果与社会效
果的统一等进行座谈交流，提升了依法办事的水平。法官还以案释法，向民警
赠送法律书籍。 牛丹 摄

本报讯（记者 李小娟 通讯员 芦
萍 季高峰）“本人郑重承诺：严格遵守
不与案件当事人‘三同’办案的规定，
即不与当事人同吃、同住、同行……”
近日，在魏都区人民法院召开的以案
促改作风纪律教育整顿警示会上，该
法院全体执行干警在承诺书上签下自
己的名字。

执行工作是法院司法裁判的延伸，
是司法裁判结果得以落实的最终保
证。“近两年，随着民间借贷与金融案件
的增多，法院执行成为让‘纸上权利’变
成‘真金白银’的强有力手段，执行干警
手握‘变现’权力，也面临腐败诱惑。为
了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的
阳光，增强执行干警拒腐防变能力，我
们十分注重对执行干警进行廉政教育
和廉政监督，时刻让利剑高悬、警钟长
鸣。”该法院副院长邵淑静说。

此次以案促改作风纪律教育整顿
警示会，便是该法院专门为执行干警
而开，以案为鉴敲警钟，让执行干警绷
紧廉政这根弦，守牢底线，不触红线。
会上，针对部分干警在执行工作中因
执行方式单一、工作方式简单、缺乏沟
通而引发当事人不满的现象，该法院
要求执行干警强化宗旨意识，摆正位
置、尊重群众、贴近群众。针对执行干
警身处执行一线、长期加班、身心俱疲
的现状，该法院要求全体干警不断提
高觉悟、心态放正、意志坚定。

会后，该法院全体执行干警签署
了严禁“三同”办案廉政承诺书，承诺
在今后的执行工作中，不与当事人同
吃、同住、同行，不接受当事人提供的
财物等，不使用当事人提供的车辆、通
信工具或其他物品，以及不参与隐形
的“三同”办案。

魏都区人民法院召开以案促改作风纪律教育
整顿警示会

为执行干警开“廉政小灶”

本报讯（记者 李小娟 通讯员 吴
志军）8 月 2 日，记者从襄城县司法局
获悉，今年以来，该局全面加强基层
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通过三项举
措，打造党建工作品牌，提升党建工
作实效，为司法行政工作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坚强的思想保证，奠定了有力
的组织基础。

打造“一支部一品牌”。今年，该局
各党支部紧密结合工作实际，充分挖掘
特色亮点，打造党建品牌。其中，该局
机关党支部围绕“司法为民争先锋”开
展党建活动，组建党员法治宣传志愿服
务队，改变了过去党建虚化的问题，使
广大党员有了明确的工作目标；律师党
支部围绕“四个一百”专项行动，扎实开
展民营企业“法治体检”活动，为企业

“把脉问诊”，开“法律处方”。
打造“一党小组一特色”。党小组

是基层党组织的“基本细胞”，是党支

部战斗堡垒的重要支撑点。该局根据
工作职责，通过股室联合组建的方式，
成立了 3 个特色鲜明的党小组，即办
公室、政治处等股室联合成立第一党
小组，突出“从严治党与制度建设”特
色；法律援助管理股、宣教股、基层股
等股室联合成立第二党小组，突出“志
愿服务与法治宣传”特色；社区矫正办
公室、公证处等股室联合成立第三党
小组，突出“树优良作风创优质服务”
特色。

打造“一名党员一面旗帜”。该局
扎实开展“三亮三比三评”（亮身份、亮
职责、亮承诺，比技能、比作风、比业
绩，领导点评、党员互评、群众评议）活
动，深入推进“党员先锋岗”创建工作，
积极引导党员在本职岗位上创造佳
绩、在急难险重任务中勇挑重担、在中
心工作中担当主力，发挥好先锋示范
作用。

襄城县司法局

“三个打造”提升党建工作实效

本报讯（记者 李小娟 通讯员 乔瑞
峰）“我很后悔，不但自己以后坚决不
种，而且以后见了别人种，我就给他拔
掉……”8月 1日上午，在鄢陵县南坞镇
某村，鄢陵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
被告人金某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一案，
吸引了不少村干部和村民前来旁听。
面对父老乡亲，被告人金某明确表示与
毒品原植物划清界限。

金某今年52岁，家住鄢陵县南坞镇
某村。2018年10月的一天，金某在一家
饭店吃饭时发现了 2颗罂粟果实，便随
手拿走种在了其家西邻的大坑边，准备
等幼苗长出时当菜吃。今年3月6日，鄢
陵县森林公安局民警发现了金某种植的
罂粟苗816株，当场进行了铲除。

国家对罂粟种植严加控制，除药
用科研外，一律禁止种植。根据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刑 法》 第 351 条 之 规
定 ， 非 法 种 植 罂 粟 500 株 以 上 不 满
3000 株或者其他毒品原植物数量较
大的，即构成犯罪。今年 7 月 25 日，
鄢陵县人民检察院以金某涉嫌非法种
植毒品原植物罪，依法向鄢陵县人民

法院提起公诉。
“考虑到该案是由于金某对毒品

认识不足而引发的，具有较强的警示
和教育意义，我们决定以巡回审判的
方式在金某居住地所在的村委会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鄢陵县人民法院刑事
审判庭庭长王红卫说。

当日 9 时，在该村村委会院内，此
案准时开庭。经过法庭调查、举证质
证、法庭辩论、最后陈述，被告人金某
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鉴于被
告人金某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
实并当庭自愿认罪，法庭依法对其从
轻处罚，当庭判处其拘役 2 个月，缓刑
2 个月，并处罚金 1000 元。案件宣判
后，被告人金某表示服判不上诉。

庭审结束后，身为此案主审法官，
王红卫通过辨法析理告知金某种植罂
粟的危害性和违法性，劝诫他今后不
要再种植，金某连连点头。此次庭审
吸引了不少村干部和村民前来旁听，
王红卫以此为契机现场普法，讲解了
贩卖毒品罪、毒品引发的犯罪以及吸
食毒品的危害等。

鄢陵县人民法院

巡回审判进乡村 以案释法“零距离”


